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員工差勤管理要點 

                                  109 年 5 月 6 日 108 學年度第 7 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110 年 9 月 15 日 110 學年度第 1 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112 年 5 月 3日 111 學年度第 7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4 條、第 7 條、第 8 條及第 10 條 

114 年 10 月 15 日 114 學年度第 2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全文修正 

115 年 4 月 29 日 114 學年度第 7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7 條、第 9 條及第 10 條 

一、為明定本校員工出勤與辦公相關規定，依據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

公務員服務法及本校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工作規則等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員工，指本校編制內職員、新制助教、駐衛警及適用勞基法人員(技工、工

友、駕駛、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等)。專任助理得準用本要點之規定。 

三、本要點所稱簽到退，指於簽到(退)簿、刷卡鐘或其他自動機器設備進行上班、下班或加

班之證明行為。 

本校應於和平及燕巢兩校區適當地點設置前開簽到退相關設備及管理系統供員工簽到退。  

四、本校員工均應依規定時間出勤，並親自簽到(退)。但編制內職員擔任一級主管(含該職

務出缺代理一個月以上之人員)及其他因業務特殊需要，經專案簽請校長核准者免簽到

(退)。 

五、上班日到勤工作時數為 8小時 30分。上班日未請假者，除中午休息時間(12時至 13時)

外，均應在辦公(工作)場所辦公，時間如下： 

(一)彈性上班時間：7時 30分至 8時 30分。 

(二)彈性下班時間：17 時 00 分至 18 時 00 分。(例如：7 時 35 分上班、17 時 05 分下

班；8時 30分上班、18時 00分下班，以此類推) 

(三)核心上班時間：8 時至 12 時、13 時至 17 時 30 分，核心上班時間各單位應有人上

班。增列中午 13時至 13時 30分計 30分鐘服務時間，作為累計寒暑假補休之辦公

時間。 

(四)適用勞基法人員繼續工作 4 小時，至少應有 30 分鐘之休息，並得專簽不實施前開

寒暑假排休制度，免於中午加班 30分鐘。 

(五)彈性工時：因懷孕、有照顧未滿 3 歲子女等特殊需求，未能依本要點時間出勤之

人員，得專案簽准實施彈性工時，經核准後上下班時間得不受上述(一)至(四)款

限制，並應依簽准之到勤時間出勤。 

六、請假規定：  

(一)請假應事先依相關規定檢附證明辦妥申請手續，始得離開辦公場所。但因急病或

緊急事故，應先口頭報告單位主管，或委請同事或家屬親友代辦或補辦請假手續。  

請假日數二日以內者（含系所主管），請依分層負責辦事明細表由單位主管（院長）

代為決行，大於二日及一級主管、直屬之二級單位中心主管，請假仍送校長一層

核定。 

(二)全日請假：按正常辦公時間（上午 8時至下午 17時 30分）辦理請假手續。  

(三)半日請假： 



1.上午請假：按正常辦公時間（上午 8時至 12時）辦理請假手續；上午請假者，

其當日下午不再實施彈性上班時間，須於下午 13 時前刷上班卡，下午 17 時 30

分以後刷下班卡。 

2.下午請假：以當日彈性上班時間內到勤，算足 4 小時上班時間後，始得刷下班

卡，下午按正常辦公時間（下午 13時至 17時 30分）辦理請假手續。  

(四)按小時請假：上班時數未達每日應到勤時數，應辦理請假手續，並以時為計算單

位，不滿 1小時者以 1小時計。 

1.未到班即請假：上午以 8時、下午以 13時為請假起始時間，當日不得實施彈性

上下班。(例如：9 時 02 分刷上班卡，需點選 8 時至 10 時請假單；下午 14 點

02分刷上班卡，需點選 13時至 15時假單。) 

2.到班後請假：以實際請假起訖計算請假時數，已核定請假時數與實際工作時數

合計應為 8 小時 30 分。(例如：8 時刷上班卡，下午請假 2 小時，需點選 15 時

30分至 17時 30請假單。) 

(五)請假人員業務應委託同事代理，並將應辦事項確實交代落實職務代理。 

七、加班及補休規定：  

(一)加班人員應經單位主管依實際業務需要指派，並事先至線上差勤系統填具本校

「員工加班請示單」敘明具體事由與所需加班時數，經單位主管核准後，始得加

班；平日加班可申請加班開始時間為可刷下班卡時間。  

(二)加班以補休為原則，補休時數以工作時數 1:1比例計算，適用勞基法人員於半年內

並依曆年制於年底前補休完畢(或依勞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理)，其餘人員得於 2 年

內補休完竣。公務人員加班因預算不足未支領加班費，且因公務需要無法於補休期

限內補休者予以行政獎勵。 

(三)加班時數以實際簽到退時間核給；未滿一小時者，不計入加班時間，且加班時數

不得超過每日或每月上限。因辦理活動或其他特殊原因致無法刷卡，應事先經簽

准改用紙本簽到退，並於差勤系統申請加班時檢附紙本簽到退紀錄或其他佐證資

料。 

(四)若因緊急公務須立即處理者，得先經單位主管同意加班，並於加班翌日起三個工

作日內補正相關程序。 

(五)因應會議或活動等業務需要於中午 12時至 13時加班者，經單位主管同意後，於本

校差勤系統申請「中午加班」並將相關佐證資料(簽到表、會議紀錄等)附檔上傳

備查，並在工作時間內另行調配 30分鐘午休用餐。 

(六)奉派出差期間，已支領差旅費，如因業務需要，需於正常上班時間以外延長工作

者，應先經單位主管同意後始得加班。 

(七)參加試務及監試相關工作，已支領工作酬勞費者，不得填報加班。 

(八)如因業務特殊須支領加班費者，另案簽核並加會主計室與人事室。加班費之報支，

不得浮濫，如有虛報，一經查明，應嚴予議處。 

八、上下班刷卡規定：  



(一)每日刷卡二次，上午上班、下午下班各刷一次卡，中午為方便同仁午休用餐免刷

卡；未帶卡者，請至人事室或警衛室借用臨時卡使用。 

(二)為維護同仁安全，上午上班應於 7時 00分後至 8時 30分前刷卡，下午下班除加班

者外應於 19 時 00 分前刷退，逾上下班規定刷卡時間前後刷卡者無效，視同未刷

卡，惟本校上下班開始工作起訖時間仍以 8 時、17 時 30 分計；如上午上班搭乘前

往燕巢校區之交通車者，得在和平校區刷卡，惟應搭乘 8 時 30 分前之交通車，未

搭乘交通車者，一律於工作地刷卡上下班。 

(三)免刷卡人員加班時，應以實際加班起訖時間覈實辦理免刷卡加班。 

(四)因校區停電、差勤刷卡機斷線或其他不可歸責於當事人無法刷卡之事由，應於本

校出勤表簽到或簽退，經單位主管核准後，送至人事室登錄。 

(五)刷卡須親自為之，若發現有代刷卡情事，代刷卡者及被代刷卡者，依本校各類人

員獎懲規定議處；委託他人代為刷、到退者，以曠職論。 

(六)未(漏)刷卡或刷卡未成功者，請至差勤系統申請忘刷卡單，每人每月限 3 次(每年

12 次)，每月第 4 次、每年第 13 次起應辦理請假，上班未(漏)刷卡或刷卡未成功

者，上午半日應請假，下班未(漏)刷卡或刷卡未成功者，下午半日應請假。 

(七)差勤系統通知出勤異常者，應於 3個工作日內補辦相關程序，否則以曠職論，並由

管理單位製發曠職通知書予當事人及其主管，並依規定辦理。  

九、寒暑假補休規定： 

(一)寒暑假補休區分為共同排休與自行排休，共同排休原則於寒假及暑假期間週五實

施(不含學期結束後一週及開學前一週)，自行排休應以一天或半天為單位，且寒

暑假期間各單位仍應視情況控留部分辦公人力，以利行政運作。 

(二)共同排休日因業務需要出勤，應依規定刷卡上下班。當日出勤且差勤正常者，核

予專案補休至多 8 小時；寒、暑假專案補休應分別於當年度 6 月底及 12 月底前補

休完畢，不得折算工資。 

(三)寒暑假補休天數及日期：依當年度辦公日曆表上班天計算補休天數，簽奉核准後

排休(適用勞基法人員應先加班後累計補休時數)。 

(四)新進公務人員或留職停薪復職者按當年在職天數比例核給，若公務人員於暑假過

後始到職，因當年度無法實施寒暑假補休制度，每日加班 30 分鐘得累積補休時數。 

(五)如有寒暑假補休天數不足之情形，寒暑假補休日應到班辦公或自行以其他假別請

假。 

十、公出、出差、公假、出國及赴大陸、港澳規定： 

(一)公出：高雄市半日內短時間外出處理公務(30公里以內)，不得支領差旅費。 

(二)出差(30公里以上)： 

1.執行職務活動、由機關指派執行一定任務或代表機關出席各項會議且未支領相

關費用。 

2.出差人員之出差期間及行程，應視事實之需要，事先申請核定，並儘量利用便

捷之交通工具縮短行程；往返行程，以不超過一日為原則。 

3.出差行程半日者(半日以 4小時計)，雜費以二分之一支給。 



(三)公假： 

1.奉派參加訓練或進修性質活動：如研習會、座談會、研討會、檢討會、觀摩會、

說明會等。 

2.國內外機關團體邀請，受邀擔任委員或講師(支領出席費用)，假日或夜間不得

補休且不得支領差旅費。 

3.其他符合教師請假規則第 4條或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4條之公假情事。  

4.高雄地區 30公里以內以公假申請，不得支領差旅費。 

(四)前項所列各款情形，應由各級主管按業務需要依規定核實辦理，不得浮濫，並應

於事前檢附相關資料（簽准簽案、開會通知單、邀請函、研討會議程等）至差勤

系統提出申請，不得事後提出，並詳填事由（參加會議之名稱或具體內容）及地

點（縣市及機關、學校名稱）。 

(五)出國及赴大陸、港澳地區： 

1.出國前須至差勤系統填寫出國申請單，經單位主管及校長核准後，始得出國。 

2.本校教育人員及職員不論於平日、例假日或寒暑假期間，且不分因公或非因公，

赴大陸地區（含過境轉機）及赴香港、澳門地區（含過境轉機），均應於出發

前依規定申請主管機關許可或報經學校同意，並至大陸委員會「國人赴陸港澳

動態登錄系統」完成登錄後，於差勤系統完成填報程序，始得前往。 

3.本校人事室網站備有「出國及赴陸規定」及「書表下載」專區，內含出國相關

法規流程與表單，請自行參考運用。 

(六)教育人員適用本點及本校教師請假及調補課實施要點規定辦理。  

十一、辦公期間不得有怠忽職守或違反有關法令禁止事項之行為。  

十二、於辦公時間開始後到達者為遲到，下班時間前離開者為早退；遲到、早退未辦理請假

手續者，即應視為曠職。但有職務上之理由或其他特殊情形，經查屬實並簽報核准者，

不在此限。 

十三、本校員工差勤管理由各單位主管負責督導考核，員工差勤管理，除技工駕駛工友及駐

衛警由總務處負責外餘由人事室管理，總務處及人事室(以下簡稱管理單位)均應指派

專人管理與不定期查勤，如經查勤發現不在工作崗位、未辦理請假手續且無法提出說

明者，依規定應予曠職登記。查勤項目包含差勤管理及辦公秩序，並將查勤結果陳送

校長核閱，同仁如有違失情事，請各單位主管錄案作為平時考核及年終考績(核)之重

要參據。  

十四、各單位如因業務性質特殊，得另訂出勤規範，經簽會人事室並陳核校長同意後憑辦。 

十五、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另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勞工請假規則及勞動基準法等相關法

令規定辦理。 

十六、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